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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會務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1月 4 日﹝星期二﹞12:00 

開會地點：共教會辦公室會議空間 

主持人：張陳主委基 

出席人員：范主任以欣、楊主任中玉、何委員素花、李委員冬鳴、周委員德榮  

壹、宣布開會 

貳、上次會議(110.07.07)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因核心課程由五大領域改為三大領域，而修正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重新檢視現有法規做部分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教學實務升等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重新檢視現有法規做部分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重新檢視現有法規做部分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重新檢視現有法規做部分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重新檢視現有法規做部分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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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各級會議委員代表選舉案，提請審議。 

說明：1.各級會議除「性別平等委員會」、「校教評票選委員」尚無須改選外，其餘須改選之 

        本會代表委員有:成績更改審查小組、教務會議、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委員。 

      2.另共教會教評委員會選舉已於 7/1(四)15:00於線上投票完成，除教授職級-張良漢 

        老師與副教授職級-謝欣如老師已確認當選外，尚有副教授職級李中芬老師、何忠 

        鋒老師、呂宜玲老師、郭芳容老師為同票，依照法規員額規定須再選出一位代表。 

決議：1.共教會教評委員會副教授職級代表缺額為何忠鋒老師，教授職級尚缺 3位，由共教 

        會主委另聘之。 

      2.其餘各級會議委員名單已公告於共教會網頁。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1.修訂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共教會教師審查機制及新聘任三年內優秀教師   

       之認定標準。 

     2.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議：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13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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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委員會優秀人才資格認  

    定及評比標準： 

1. 編制內教學研究人員

服務滿 2 年以上。 

2. 最近三年每年至少申

請科技部計畫一件。且

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

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

究計畫，並依本要點之

審核機制認定為學術

研究之績效傑出者。 

3. 評比標準依研究成

果、獲獎情形、重要會

議受邀請演講次數、個

人重要貢獻等績效，進

行評比之。 

4. 依據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三年內新聘教師符

合科技部所訂之條件

者，依本會認定標準之

研究獎勵點數需達 15

點，且學校分配本項經

費獎助足夠本會支應

下始得申請。 

5. 共同教育委員會自評

表之研究獎勵點數，請

參考「國立聯合大學學

二、本委員會優秀人才資格認

定及評比標準： 

   1.編制內教學研究人員服 

務滿 2 年以上。 

   2.最近三年每年至少申請

科技部計畫一件。且於補

助起始日前一年曾執行科

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並依

本要點之審核機制認定為

學術研究之績效傑出者。 

   3.評比標準依研究成果、獲

獎情形、重要會議受邀請

演講次數、個人重要貢獻

等績效，進行評比之。 

新增第二條第 4

點及第 5 點，增

列本會新聘任三

年內優秀教師之

認定標準及點數

計算方式。 



4 
 

術研究績效獎勵準則」

計算，發表學術研討會

論文可比照特殊表現

每次敘獎 1 點。 

八、 經核定支給獎勵金者，應

於支給期間及屆滿後二

年內達以下之績效標準： 

1. 每年至少向科技部提

出研究計畫申請一件。 

2. 須發表 SCI、SSCI、 

TSSCI、THCI、A&HCI 

或同等級學術期刊論

文一篇。 

八、經核定支給獎勵金者，應

於支給期間及屆滿後二年

內達以下之績效標準： 

（一）每年至少向科技部

提出研究計畫申請一件。 

（二）至少向 SCI、SSCI

或同等級之學術期刊提交

學術論文一件。 

修正第八條第 2

點，以符合「國

立聯合大學學術

研究績效獎勵準

則」之績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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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107年 6月 13日共教會會務會議通過 

111年 1月 04日共教會會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配合「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依據「國立聯合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委員會優秀人才資格認定及評比標準： 

1.  編制內教學研究人員服務滿 2 年以上。 

2.  最近三年每年至少申請科技部計畫一件。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曾執行科技  

 部補助研究計畫，並依本要點之審核機制認定為學術研究之績效傑出者。 

3.  評比標準依研究成果、獲獎情形、重要會議受邀請演講次數、個人重要貢獻 

 等績效，進行評比之。 

4.  依據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三年內新聘教師符合科技部所  

 訂之條件者，依本會認定標準之研究獎勵點數需達 15 點，且學校分配本項經  

 費獎助足夠本會支應下始得申請。 

5.  共同教育委員會自評表之研究獎勵點數，請參考「國立聯合大學學術研究績  

 效獎勵準則」計算，發表學術研討會論文可比照特殊表現每次敘獎 1 點。 

三、 獎勵金核給期間：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四、 符合第二點所列資格者，得由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明，送交本委員會及本校審查

委員會審查。 

五、 本委員會研究獎勵審查委員會由共同教育委員會會務會議委員組成，並以主任

委員為召集人。 

六、 審查委員就有關其本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之審查程序，應自行迴避。 

七、 審查委員會於審查前，應依校務發展之需要及可支用之經費數額，先行規劃核

給獎勵之最低差距比例及各級頂尖人才之核給比例，並得彈性調整第三點之核

給期程。 

八、 經核定支給獎勵金者，應於支給期間及屆滿後二年內達以下之績效標準： 

1. 每年至少向科技部提出研究計畫申請一件。 

2. 須發表 SCI、 SSCI、 TSSCI、 THCI、A&HCI 或同等級學術期刊論文一篇。 

九、 經核定支給研究獎勵金者，應於獎勵金核給屆滿二個月前，繳交獲獎勵年度之

書面評估報告，送交審查委員備查。書面評估報告應包括所涉學術研究之研究

計畫重點、以及論文發表、專利取得或其他研究績效說明。 

十、 審查委員會得依據受獎人之評估報告內容，決定是否停止其下年度獎勵申請。 

十一、 本作業要點經由共同教育委員會會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